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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上午好！ 

  总局组织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察系数培训和核定工作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两天

来，同志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进展及统计、监测、考核三大体系

建设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讨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察系数核算办法（试行）》。

通过学习和讨论，同志们对监察系数核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统一了思想，

增强了信心，对核算工作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下面，我就如何做

好监察系数核算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监察系数核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环

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必须”，

即抓好节能减排，必须完善政策法规，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必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必须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进一步淘汰落后生产

能力；二是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三是加强重点流域、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四是加强

农村环境保护；五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六是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都把节能减排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主要污染物减排是目前各级环

保部门的中心工作，是第一位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节能减排这一重点进行。 

  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中，我们将减排的各项措施归纳为三项基本措施，分别是工

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 

  工程减排是指通过新建污染治理工程实现减排目的，主要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火电厂脱

硫设施的建设。 

  结构减排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减排目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设备、产品。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中明确提出了对小火电、钢铁、焦炭、造纸、

酒精、味精和柠檬酸等行业的淘汰目标。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修订《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将会陆续出台更有力的措施。 

  管理减排是指通过一系列管理政策的出台和管理措施的执行实现减排目的。一是通过提

高排放标准，促使企业深度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是出台相关政策提高企业自主守法自

觉性，如信贷政策，联合金融部门发布了绿色信贷的指导意见，将 1.8 万家企业环境违法信

息纳入银行征信系统，目前已有 1400 余家企业因环境违法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限制；排污



费征收标准将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硫将达到每当量 1.2 元，COD 将达到 1.4 元。城市居民的

污水处理费将不低于每吨 0.8 元。三是严格控制新污染，提高了电力、钢铁、石化等 13 个

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条件，否决了一批违法违规项目。四是通过严格监

管提高企业稳定达标率。从近几年环境执法的形势看，总局派执法人员到这样的地区进行检

查，该地区的水质就能好转。这说明存在突出环境问题地区的主要原因还是工业污染问题。

总局检查的企业达标率都很低，大家经常讲企业稳定达标率也就 60%，我看实际上可能 50%

都不到。企业真正做到了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就能明显削减，环境质量就能明显改善。因

此，通过提高企业稳定达标率是减排的一项重要管理措施。除此之外，实行“区域限批”、挂

牌督办、通过联合检查机关加大追究行政责任，也是管理措施。 

  上述三项基本减排措施中，工程减排措施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建设部门和企业。结构减排

的主要责任部门是经济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在着力配合协助。而环保系统最应该做好，也能

够做好的就是管理减排。 

  日常监管是环保部门的基础工作，要靠执法监管才能落实法律法规和标准。各地已将减

排指标分解落实到基层和重点排污单位，但是能否实现减排目标，关键还要看执法监督能否

到位，其中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保证污染治理设施的稳定达标运行。设置监测与监察系数就

是要强化环境现场执法与节能减排工作的关系，将环境执法工作纳入节能减排中心工作，冲

向主战场，进入主干线，走上大舞台。 

  第一、做好监察系数的核算，将有效提高各级政府对环保部门现场执法工作的重视程度。

污染物减排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国务院批转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明确规

定，考核结果将按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规定，作为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

和“一票否决”制。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由于减排工作中监察系数的重

要性将随着减排项目的不断落实越加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必将更加重视环境现场执法监察

工作，从而为环境监察机构的工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执法人员、资金保障、执法装备

配置等各个方面创造更好的执法环境。 

  第二、做好监察系数的核算，将有利于促进排污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设

立监察系数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企业稳定达标排放，保障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从而真正改

善环境质量。企业作为减排任务的直接责任者，尤其在二氧化硫总量数据核算中，在企业被

查出脱硫设施三次非正常运行后，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就等同于其未运行脱硫设施。对企

业的减排影响是相当大的。企业完不成总量削减目标将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目前



各地已出台了许多惩处措施，国家对完不成脱硫总量任务的电力公司也会继续采用“行业限

批”措施。因此，排污企业，尤其是二氧化硫排放大户，将在监察系数的督促下，加大对治

污设施的管理力度，促进其治污设施的正常运转。 

  第三、做好监察系数的核算，将促进环境监察执法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精确化，有效提

升执法效能。环境监察现场执法的两个基本职责，一个是日常监察，一个是违法行为的查处。

前者是环境监察执法的基础。通过日常监察，督促排污单位自觉履行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违法排污问题和环境安全隐患。1996 年总局制定的《环境监理工作制

度》对现场环境监察的频次做了规定，要求对重点污染源及其污染防治设施的现场监察每月

不少于 1 次，对一般污染源每季度不少于 1 次。但此项制度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究其原

因，执法条件差可能是主要的客观原因，但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执法行为不规范才是最

根本的原因。同时，在按照规定频次进行检查时，做到认真细致地去发现问题并督促企业纠

正环境违法行为、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持续改进环境行为也是环境监察工作的一

项主要任务。 

  第四、做好监察系数的核算，将有力促进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2007 年 7 月底，我

们在长春召开了两个建设项目实施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了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和环境监察执

法能力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实施。建设两个减排项目将实现对占全国主要污染物负荷 65%的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实施自动监控，全面提高环境执法的现代化装备水平。

在项目建设全面完成后，环境执法监督将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更加科学、准确、

实时地掌握重点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并查处违

法排污行为，确保污染减排工作取得实效。目前，两个建设项目正在全面实施，中央财政主

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中央财政拨款的 59268 万元于 2007 年全部到位；地方应配套资

金 34081 万元，其中北京等 17 个省（区、市）的地方配套资金已全部到位，全国配套资金

到位率已超过 80%。目前，有些地区项目执行进展顺利，一些地方已经买到了很好的越野

车。但这只是能力建设的第一步。目前，按照总局领导的要求，我们正在编制 2008 年污染

减排专项资金中能力建设项目的预算，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会越来越大，我们执法监察机构

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二、全面掌握监察系数核算办法 

  监察系数核算工作是总量减排核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基础工作，也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各级环境监察机构介入这项工作时间不长，需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监察

系数对于总量减排和环境执法的重要性。经过两天的学习、讨论，大家已经对监察系数核算



工作有了一定的理解，我就如何核定监察系数谈两点看法。 

  一是核定二氧化硫监察系数。二氧化硫监察系数就是对不正常运行的脱硫设施在核定减

排总量时进行核减。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就是指生产设施运行期间，脱硫设施因故未运行而

没有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没有按照工艺要求使用脱硫剂、使用旁路偷排手段等其他违法行

为。发现被检查企业脱硫设施不正常运行一次，监察系数取 0.8，不正常运行两次监察系数

取 0.5，超过两次，监察系数取 0，就不再核算该企业的减排量了。可以看出，对脱硫企业

的执法监察，对总量减排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是核定 COD 监察系数。COD 监察系数全称是监测与监察系数，在总量核算统计中按

省核定，核心是企业稳定达标率。核定的范围主要以国控主要污染源和减排项目为主。监测

按照《减排监测办法》，监测数据第一是与当地环保部门监控平台联网并通过数据有效性校

核的自动在线监测数据；第二是各级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性监测数据。 

  总局现场检查的所有污染源均计算在核定 COD 监察系数范围中，查出一个不达标企业

就扣一个达标企业数，对于投诉举报的，总局去现场查处的，涉及几个企业不达标就计算几

个不达标企业。目的就是督促地方加大群众投诉举报案件的查处力度，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

层。总局在检查中发现区域问题严重的，可以直接扣减监察系数。国控污染源在线监控要求

于 2008 年底全部安装，到年底没有安装完、不能实现联网的也要扣监察系数。 

  在这里还要强调，日常监督检查需要基层执法人员付出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在工作中

要加强学习，掌握辖区重点污染源的生产工艺和污染物来源，熟悉污染治理设施的工艺和监

察要点，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现场执法工作，才能达到执法监督的目的。 

  三、认真负责地做好监察系数核算工作 

  监察系数核算工作对核定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总量有很大影响，各省都十分重视，各级

环境监察部门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辽宁省环保局在收到

《“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察系数核算办法（试行）》后，很快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印

发了《辽宁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察系数考核办法(试行)》，体现了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下面我就做好监察系数核算工作提几点要求： 

  一是要勇于承担责任。在减排统计中设计这个系数的来源就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监督性监

测和执法监察，是我们执法监察机构的基本职责，各级环境监察机构要勇于承担起这个职责，

绝不能推托。监察系数直接影响着减排总量数据，这项工作有一定的压力，但我们作为执法

人员一定要经得起，抗得住，绝不能弄虚作假。 

   



  二是要切实加强日常监察执法工作规范化。规范日常监察是环境监察机构的最基础工

作。各地要制定辖区污染源的日常监察计划，根据企业排污情况、环境敏感度、企业守法情

况等因素确定本级重点监管企业、加大监察频次。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

时”制度执行情况，各类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限期治理项目完

成情况，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情况以及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同

时，做好日常监察记录，这是监察系数核算工作的基础。总局已在 12369 环保热线网站上开

通了监察系数信息管理系统，还将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完善，作为各地监察系数核算的工具。

也希望大家在这两天的培训中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总局制定的环境监察工作办法和现场

执法技术规范已经征求了几轮意见，争取今年能够印发执行，将会对各级环境监察机构明确

职责，理顺关系，规范执法程序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是要加快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和环境监察执法标准化建设项目建设。在总局《“十

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试行）》中规定了核定污染物排放数据的顺序。第一位

的是与当地环保部门监控平台联网并通过数据有效性校核的在线监测数据；第二位的是各级

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性监测数据和监察报告。这就要求我们环保部门要加快国控重点污染源

自动监控项目的建设，为减排工作奠定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项目的

5.9 亿国家资金早已到位，目前总局的车辆入围资格招标已经基本结束，各地采购进展大部

分也还顺利，但有的省进展缓慢。希望各地加快项目进度，尽快完成执法车辆的配置，让我

们一线的执法人员“出得去”、“打得赢”，还要保障安全。尽快畅通 12369 环保热线，及时有

效处理环境事件和环境纠纷。 

  四是要加强稽查、督察，确保系数的准确性。总局 2007 年出台了环境监察工作考核办

法，已经完成了环境监察工作稽查办法的制定工作。2008 年环境监察系统的一项重点工作

就是强化执法监察队伍的管理，加大对日常工作的督察、稽查是具体措施。只有这样，才能

实实在在地促进减排工作的落实，才能打造一只能战斗、会管理，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环

境监察队伍。 

  新春佳节就要临近了，在此向各位代表和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环保执法监察工作者拜个

早年，祝大家春节愉快，全家幸福！ 

 


